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包头钢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情况的通报

应急厅函〔2022〕21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急管理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

急管理局：

今年以来，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包钢

集团）下属的钢铁企业接连发生 5 起生产安全事故，造成 12 人

死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3 月 11 日，包钢钢联特钢分公司进

行吊装作业时发生起重伤害事故，造成 1 人死亡。3 月 14 日，

包钢稀土钢板材有限公司 500 万吨/年球团带式焙烧机脱硫脱硝

系统检修时发生火灾事故，造成 7 人死亡。5 月 26 日，包钢钢

联炼铁厂 4 号高炉炉缸烧穿发生火灾事故，造成 1 人死亡、4 人

受伤。6 月 29 日，包钢钢联轨梁厂发生触电事故，造成 1 人死

亡。7 月 24 日,包钢稀土钢板材有限责任公司 3 号转炉检修施工

时发生物体打击事故，造成 2 人死亡。生产安全事故屡屡发生，

绝非“一日之寒”，以上情况暴露出包钢集团安全生产工作存在

以下突出问题：

一是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力。包钢集团主要负责人和管理层

安全生产红线意识不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

重要指示精神把握不够全面、理解不够深刻,执行不够到位，重

生产轻安全的问题突出。2021 年以来，全国钢铁企业发生多起



典型事故，应急管理部多次召开视频会议、发布事故警示，要求

各钢铁企业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在此背

景下，包钢集团主要负责人对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的要求重视不

够，既未推动学习和吸取典型事故通报精神，又未要求对照检查，

没能抓住安全生产的主动权。长期以来，包钢集团未按要求单独

设置安全管理机构，下属钢铁企业的专职安全管理人员配备数量

不足，不能满足安全生产实际需要。包钢集团安全投入不足，历

史欠账多，部分重要设备未开展周期性维护保养或低安全标准运

行，整体安全生产风险偏高。

二是吸取事故教训浮于表面。据统计，自 2016 年以来包钢

集团下属的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已发生 20 起生产安全

事故，造成 28 人死亡，其中较大事故 1 起，一般事故 19 起。从

这 20 起生产安全事故原因看，包钢集团未系统分析研究过生产

安全事故多发的原因，未对每起事故整改措施的效果进行评估，

未能从提高主要负责人安全责任意识、履职能力、建立健全并严

格执行规章制度等方面防范风险、堵塞漏洞，多数是“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临时举措。有时即使制定了规章制度，但执行不到

位的问题也非常突出。2017 年包钢集团制定了《检维修作业安

全确认管理办法》，规定了现场监护、防护、确认等安全要求，

但后来仍因检维修作业中监护缺失、安全防护确认不到位等造成

多起事故。“3·14”事故后，包钢集团制定了 35 项整改措施，

仍然是在原有安全管理制度上缝缝补补，缺少“破釜沉舟”“刮



骨疗伤”的决心，整改效果十分有限。

三是对下属企业管控不严。包钢集团未能有效建立对下属企

业安全生产责任的考核机制，对下属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缺少硬

约束，未形成上下联动、协调统一的良性局面。在生产安全事故

责任追究文件中，错误规定并长期沿用了对所谓作业人员多、安

全风险高、相关方作业频繁、事故发生几率大下属企业降档追责

的政策，造成安全生产压力传导机制严重扭曲。在最近开展的工

贸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百日清零行动”中，包钢集团未对下

属钢铁企业开展过统一的安全检查，“清零”部署形同虚设。监

管部门通过安全检查发现，包钢集团下属的包钢特种钢管有限公

司存在多项涉及“钢 8 条”重点整治事项隐患。

四是对相关方的管理松懈。包钢集团未研究过相关方安全能

力和安全防范措施是否有效，对新模式、新业态下的 BOT、BOO

等项目存在的安全风险辨识不清，“三个必须”责任落实不到位。

在 2016 年以来发生的 20 起生产安全事故中，涉及承包企业等相

关方事故 9 起、占比 45%，死亡 17 人、占比 60.7%。包钢集团对

相关方失管失控，存在安全生产责任“一包了之”“包而不管”

的错误思想，安全管理出现“真空地带”。

包钢集团暴露的以上问题，反映出部分地区、企业安全生产

工作力度不足、措施不硬、落实不到位的问题非常突出。各地应

急管理部门要以此为鉴，警示工贸行业企业从中深刻吸取教训，

举一反三、强化整改，狠抓各项工作落实。



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党的二十大召开在即，确保安全生产形

势稳定尤为重要。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

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始终绷紧神经，以“时时放心不下”

的责任感，主动发现问题、深入研究问题、扎实解决问题，真正

把风险隐患找出来，确保企业安全生产。

二要严格安全管理。督促企业深刻吸取本企业和相关行业生

产安全事故教训，着力研究解决企业主要负责人、制度体系、人

员结构、基础管理、现场条件等深层次问题，严防因思想懈怠造

成安全生产弱化，坚决杜绝一边抓生产、一边出事故。要着力在

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职责上下功夫，在提升设备设施本质安

全上下功夫，在强化作业人员安全技能培训和外包队伍管理上下

功夫，在加强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等基础性工作上下功夫，

在提升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促进安全管理上下功夫，全面提升安

全生产管理水平。

三要强化责任链条。督促企业健全完善安全生产考核机制，

建立完善各级子（分）公司、派出机构的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形

成上下联动、协调统一的良性局面。要对安全风险高的下属企业

开展重点帮扶，决不能以管理难度大作为弱化安全管理的理由，

严防安全管理层层放松。要落实各级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安全职

责，不断提升安全履职能力。要落实各级企业分管安全负责人的



监督职责，强化担当，敢于监督，不能在其位不谋其政。

四要抓住主要风险。督促企业加强对检维修、相关方作业的

安全管理，全面辨识各环节主要安全风险，科学制定并审查检维

修计划，对动火等危险作业要坚决做到“四个务必”，即务必履

行作业审批手续、务必做好现场安全监护、务必做到能量隔离、

务必备足消防措施。对作业中临时增加、调整的工作内容，要充

分论证对安全的影响，防止新增作业带来新的安全风险。发现存

在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作业审批制度不落实、作业现场监护流

于形式等突出问题，要立即停止作业；涉及相关方的，要坚决清

退出场。对安全职责不明确的新型合作模式，要主动向前一步、

先管起来，防止漏管失控。

五要加强执法和服务。坚持严格执法与指导服务并重，扎实

开展工贸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百日清零行动”。要敢于较真

碰硬，对发现的重大违法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盯住企业整

改闭环，及时化解重大风险。要依托专家力量，为企业提供技术

解决方案，指导企业举一反三，真正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各地区在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和有关工作建议，要及时向

应急管理部报告。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

2022 年 8 月 31 日


